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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場監督法規及實務

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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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綱

 商品檢驗法規定

 商品之市場監督

 企業經營者責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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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檢驗法規定

檢驗目的

促進經濟正常發展

保護消費者權益

促使商品符合安全、衛生、環保及其
他技術法規或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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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謂輸入及國內市場應施檢驗商品?

自國外輸入

依法公告應施以檢驗之商品

經報驗檢驗合格

始得於國內市場銷售

國內產製運出廠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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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檢驗規定

檢驗義務時點(第6條第1項)
應施檢驗之商品，未符合檢驗規定者，不
得運出廠場或輸出入。

經銷者義務(第6條第4項)
未符合檢驗規定之應施檢驗商品，銷售者
不得陳列或銷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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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檢驗規定（續）

報驗義務人(第8條)
 原則

國內產製：生產者或輸出者；但委託產製，並
以委託者名義銷售時，為委託者。（如：大賣
場自有品牌）

國外產製：商品輸入者；但委託輸入，並以委
託者名義銷售時，為委託者。

 例外

銷售者（上述報驗義務人無法追查或不明時）

組裝及修改者。



7

一、檢驗規定（續）

商品檢驗標示、標識(第11、12條)
 中文標示：為供消費者識别商品之資訊

o 依檢驗標準標示
o 商品名稱
o 報驗義務人名稱及地址

 檢驗標識：為表彰商品完成檢驗程序
o 圖式
o 識別號碼

 例外：
 商品本體太小或其他特殊原因(如水泥粉) ，
得以其他方式標示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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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檢驗方式

1.逐批檢驗

 逐批檢驗商品之檢驗標識圖式為

 型式認可逐批檢驗商品之檢驗標識圖式為

T600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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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檢驗方式（續）

2.監視查驗

 監視查驗適用於有較高安全衛生顧慮，且具
通關時效之商品(如化工類產品) 。

 商品檢驗標識－

M6XXXX

Q6XXX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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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檢驗方式（續）

3.驗證登錄

 取得驗證登錄之商品，於本體上貼附驗證

標識後，即可直接通關及出廠銷售，無須

再向本局申請報驗，可加速商品通關。

 驗證登錄商品之檢驗標識圖式為

R6XXX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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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檢驗方式（續）

４.符合性聲明

 適用符合性聲明之商品，其試驗應向標準檢驗局

或其認可之指定試驗室辦理。

 報驗義務人應保存符合性聲明書及技術文件，以

供日後查核。

 符合性聲明商品之檢驗標識

D6XXX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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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安全標章

C代表商品
（Commodity）

缺口代表檢驗標
準

箭頭代表通過
檢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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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檢驗規定商品都有商品安全標章

業者自印 標準檢驗局印製

• 圖式及識別號碼（字軌＋指定
代碼）組成，其識別號碼應緊
接基本圖式之右方或下方，字
軌有五種：R、D、T、Q、M。

• 由業者向標準檢驗局申購自行貼
附，左上角印有『經濟部標準檢
驗局』 字樣，右側有圖式，下方
有流水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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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辨識檢驗合格商品

1、是否為應施檢驗商品

2、是否貼附商品安全標章

3、貼附商品檢驗標識與原報驗商品(如型
式、規格等)是否相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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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類 實施日期 備考

供24個月以下或身高
86cm以下之嬰幼兒穿
著之服裝及服飾附屬
品

100年7月1日 包括便服外套、含帽套裝、背心連褲童
裝外衣，嬰兒圍兜、手套、併指手套、
露指手套、緊身衣等，但嬰兒鞋除外
(海關解釋範圍)

毛巾 101年10月1
日

毛巾、拭手巾、浴巾、童巾、方巾、茶
巾等梭織品

寢具 寢具檢驗範圍:
(1)床罩組：床單、床罩、枕套（含抱
枕套）、被套、床裙、床飾巾 、床包
等。
(2)枕、被胎：被類（包括蓋被褥、棉
被）、毛巾被、睡袋、枕頭（含抱枕、
頸枕等）。

內衣 胸罩、束腰及束褲腰帶、連胸緊身內衣
等。

成衣 101年10月1
日

市購檢驗
不需商品安全標章毛衣

泳衣

織襪

標
示
範
例∣

紡
織
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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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品名：胸罩
2.尺寸：34/75B
3.製造商：有限公司

電話：02-7654321
地址：台北市成功路100號

4.成分：
表布:66.4%聚酯纖維、33.6%尼龍纖維
裡布:100%棉
填充物:100%棉

5.
6.產地：台灣

應於商品本體上附縫標籤、附掛
或於內外包裝上標明

左列為附縫於商
品本體上所必要
之標示項目

服飾類商品正確標示範例

於商品
本體附縫

附掛吊牌

MXXXXX

MXXXXX

或

批號為自願性標示

7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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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品名：襯衫
2.尺寸：L
3.製造商：有限公司

電話：02-1234567
地址：台北市濟南路1段4號

4.成分：65%棉、35%聚酯纖維
5.
6.產地：中國

應於商品本體上附縫標籤、附掛
或於內外包裝上標明

左列為附縫於商
品本體上所必要
之標示項目

服飾類商品正確標示範例

於商品
本體附縫

附掛吊牌

若為進口得以附掛、說明書、貼標標示

MXXXXX

MXXXXX

或

批號為自願性標示

7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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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品名：浴巾
2.尺寸：120cm×50cm
3.製造商：有限公司

電話：02-1234567
地址：台北市幸福路100號

4.成分：100%棉
5.
6.產地：台灣

應於商品本體上附縫標籤、附掛
或於內外包裝上標明

左列為附縫於商
品本體上所必要
之標示項目

織品類商品正確標示範例

於商品
本體附縫

附掛吊牌

MXXXXX

MXXXXX

或

批號為自願性標示

7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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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示範例—太陽眼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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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 標示抗太陽輻射功能，且於工廠作業用之護目

鏡：因主要使用於作業場所，為保護消費者安

全，將此類型眼鏡判屬「硬質塑膠透鏡之防護

眼鏡」。

太陽眼鏡?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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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規態樣

 標示2個不同指定代碼之商品安全標章??

商品安全標章是由報驗義務人申請之指定代碼
所組成，自行印製商品安全標章後，標示於眼
鏡本體或以吊掛方式標示，每1款眼鏡應只有1
個商品安全標章。

 當贈品之太陽眼鏡??

 不具抗太陽光輻射功能且屬兒童玩耍用者??—玩具

 屬成人裝扮用??? —標示裝扮眼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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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之市場監督

市場監督目的

確保市售商品符合檢驗標準

保障消費者權益

維護合法廠商權益

消弭違規商品

維持經濟秩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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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場監督之依據（應施檢驗商品）

市場檢查（第49條）

為確保商品符合規定，得對下列場所執行檢查：

陳列銷售之經銷場所。

 生產或存放之生產廠場或倉儲場所。

 安裝使用之勞動、營業或其他場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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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場監督之依據（應施檢驗商品）

市場調查（第50條） 如何調查?

查詢並要求提供相關文件或資料。
對可疑違規商品取樣檢驗或提出與涉違規
商品同型式之產品送驗。

必要時，得對可疑違規商品加以封存
作成訪問紀錄，並得陳述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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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場監督依據(非應施檢驗商品)

消保法第33 、 38條

直轄市或縣 (市) 政府、中央主管機關
認為企業經營者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有損
害消費者生命、身體、健康或財產之虞
者，應即進行調查。於調查完成後，得

公開其經過及結果。 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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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場監督方法

市場檢查及購樣檢驗

事故及瑕疵商品調查

驗證登錄商品工廠檢查

商品安全宣導

事故通報暨處理

瑕疵商品召回及矯正措施

義務監視員制度



27

市場檢查及購樣檢驗

 對於應施檢驗商品，每年辦理市場檢查、購樣
檢驗，主動發現逃檢違規商品。

 違規商品經調查屬實者，即依商品檢驗法處以
罰鍰、公告禁止陳列銷售、廢止證書、督促廠
商回收改正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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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場檢查及購樣檢驗(續)

 選定節慶用品、消費者所關切但非屬應施檢驗
商品，辦理購樣檢測，檢測結果經認定確有危
害消費者生命、身體、健康或財產或之虞者，
即依消費者保護法規定，令生產者或進口商限
期改善、回收或銷燬及令經銷商停售下架或採
取其他必要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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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場檢查及購樣檢驗(續)

 購樣檢測結果，均召開記者會或發布新聞稿並
於本局網站公布，提供消費者安全及不安全商
品之資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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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安全宣導

 持續加強商品安全宣導：成立「防制不安全商
品宣導團」宣導選購合格產品及養成正確產品
安全觀念，印製「認識檢驗商品」宣導摺頁分
發經銷商、消費者參考辨識。

 配合每週新聞稿或記者會宣導，於發布之購樣
檢測結果新聞稿中籲請消費者遵行安全使用商
品應注意事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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臉書專頁-小安心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bsmi.taina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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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不安全商品資訊

本局商品安全資訊網提供《商品安全資訊》：

「商品事故通報」

「商品召回」

「商品訊息」

「知識區」

「消費者Q＆A」

「相關網站連結」

網址【 http://safety.bsmi.gov.tw/ 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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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安全資訊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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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事故通報
 通報時機

一、商品發生燃燒、爆裂或燒熔造成傷害。

二、因使用商品造成人員死亡或須住院治療。

 通報期限

獲知上述應通報情事之日起3個工作日內。

 通報方式

網路、傳真或郵寄。
 通報事項

商品名稱、廠牌、型號、事故情形說明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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瑕疵商品召回及矯正措施

 應施檢驗商品：

確認商品瑕疵原因或不符合檢驗標準之情形，
並依據商品檢驗法第63條第2項或第63條之１
規定辦理。

 非應施檢驗商品：

依據消保法第36條及第38條規定，督促廠商
召回、檢修或更換瑕疵商品等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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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業經營者之責任

商品檢驗法規範之責任

消費者保護法規範之責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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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檢法規範之責任

商檢法第6條第1項前段（檢驗義務）

 依商品檢驗法第60條，違反第6條第1項或
第2項規定，處新臺幣20萬－200萬元罰鍰。

 但違規商品總價在10萬元以下之輕微案件，
得視情節輕重裁處1萬－20萬元罰鍰，以避
免造成苛罰。（第60條之1）



38

消保法規範之責任

消保法第7條及第10條

 提供符合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
品或服務。

 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。

 有事實足認有危害消費者安全與健康之虞時，應
即回收該批商品或停止其服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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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 請 指 教


